
-1-

皖财资环〔2020〕222号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安徽省

财政林长制考核奖励及林业增绿增效行动

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林业局:

根据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〈安徽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皖办

发〔2019〕19 号），省财政设立林长制考核奖励及林业增绿增效

行动综合奖补资金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资金分配、使用和管理，

根据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省财政厅、省林业局制订了《安徽省财

政林长制考核奖励及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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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局

2020年 3月 11日



-3-

安徽省财政林长制考核奖励及林业增绿

增效行动综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〈安徽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皖办发〔2019〕19 号）、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林业增绿增

效行动的意见》（皖政〔2017〕62 号）和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支持油茶产业扶贫的意见》（皖政办〔2017〕72 号）等精

神，省财政设立林长制考核奖励及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综合奖补资

金、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和创建国家级省级森林城市奖补资金（以

下统称“奖补资金”）。为加强和规范资金的分配、使用和管理，
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皖政办秘

〔2017〕271号）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林长制改革、林业增绿增

效行动营造林建设、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、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城

市创建。

第三条 分配原则：

（一）公开公正原则。按照任务完成实绩等客观因素分配资

金，公开透明。

（二）引导激励原则。将核查验收结果与年度奖补资金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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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钩，先干后补，多干多补，以奖代补。

（三）统筹推进原则。奖补资金由各地统筹用于林长制改革、

林业增绿增效行动，调动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。

（四）支持脱贫原则。贯彻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部署要求，

大力扶持油茶和薄壳山核桃产业扶贫，支持林业生态脱贫。

第四条 奖补范围为省级林长制考核的 16个省辖市和实施林

业增绿增效行动的市、县（区）。

第五条 除新造油茶林（含薄壳山核桃）外，其他林业增绿

增效行动营造林奖补资金采用因素法、公式化分配，以营造林分

项建设内容为因素，以各地实际完成合格情况为指标，分项考核，

综合奖补。具体分配方法：

某县(市、区)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综合奖补资金额 =∑｛该县

（市、区）分项任务完成合格面积×〔(全省资金额×分项权重)/

全省分项任务完成合格面积〕｝

分项权重：以一般人工造林、封山育林、退化林修复、森林

抚育为分项，由省林业局于每年 12月底前确定分项权重。

第六条 对纳入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的新造油茶林（含薄壳山核

桃），按每亩 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，在此基础上，再对

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（市、区）按每亩 1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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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。

第七条 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奖补资金采用因素法、公式化分

配，以当年建设里程连续达 5千米以上（含 5千米）为奖补起点。

某县（市、区）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奖补资金 =（全省资金

额/全省当年奖补起点以上森林长廊示范段总里程）×该县（市、

区）当年奖补起点以上森林长廊示范段里程数

第八条 对获得国家级森林城市的，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；对

获得省级森林城市的，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。

第九条 林长制考核奖励资金采用因素法、公式化分配，以

各市林业资源和林长制改革年度考核结果为依据。具体分配方法：

某市林长制考核奖励资金额=某市基本考核奖励金额+某市督

查激励金额+(全省资金总额-各市基本奖励金额-各市督查激励金

额)×分项权重

基本考核奖励指对各市完成林长制改革任务的基本奖励，督

查激励指对省级林长制督查结果前三名给予的奖励，具体金额根

据每年林长制工作推进和督查情况确定。

分项权重以各市资源状况（包括有林地和湿地）、各市林长制

考核结果为分项，具体分项权重根据每年工作重点可适当调整。

第十条 资金分配以省级对各地林长制考核结果、林业增绿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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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行动营造林核查验收的年度实际完成合格情况、获得国家级和

省级森林城市称号为依据。省林业局于每年初向省政府报告上一

年度全省验收考核结果，省财政厅根据审定的验收考核结果分配

下达奖补资金。

第十一条 奖补资金用于营造林和森林长廊示范段建设的，主

要用于补助种苗、整地、栽植、抚育等支出，要直接全额兑现给

营造林主体，各地不得提取方案编制、作业设计、检查验收等间

接费用。分项补助标准由各地依据省下达的奖补资金总额，结合

当地实际具体确定。创建国家级省级森林城市奖补资金主要用于

造林绿化、森林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编制和宣传发动等支出。奖补

资金用于林长制改革的，主要用于市本级和县级林业生态保护修

复、城乡造林绿化、森林质量提升、森林防火及林业有害生物防

治等方面，不得用于林长制改革信息化建设、“五个一”服务平台

等日常管理方面的工作经费。

第十二条 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和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库集

中支付制度的规定及时拨付资金，其中涉及林农个人的要通过财

政惠农补贴“一卡通”直接发放给农民。要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

评价，保证资金使用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三条 对各级财政、林业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奖补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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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使用管理中的违法违规问题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，

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省林业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《安徽省

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厅关于印发<安徽省财政林业增绿增效行动综

合奖补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7〕1924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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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 3月 11日印发


